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

	□基本信息

	名　　称
	(集团母公司需填写：集团名称：                    集团简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设立登记不填写）
	

	住　  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设立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外资有限责任公司  □外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其他            ）

	投资总额

（外资公司填写）
	              万元（币种：          ）       折美元：           万元

	设立方式
（股份公司填写）
	□发起设立

□募集设立
	营业期限/经营期限
	□长期             □             年   

	申领执照
	□申领纸质执照  其中：副本     个（电子执照系统自动生成，纸质执照自行勾选）

	核算方式
	□独立核算   □非独立核算
	从业人员
	             人

	经营范围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填写）
	(申请人须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填写《企业登记政府部门共享信息表》相关内容。)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必填项）

	委托权限

	1、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同意□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

3、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同意□不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全体股东签字或盖章（仅限内资、外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董事会成员签字（仅限内资、外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


	□申请人承诺（必填项）

	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信息

	姓    名
	
	国别（地区）
	

	职    务
	□董事长 □执行董事 □经理
	产生方式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住    所
	
	电子邮箱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董事、监事、经理信息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执行董事、经理不重复填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别(地区)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  产生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注：1、“职务”指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经理、监事会主席、监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设置独立董事的应在“职务”栏内注明。
“产生方式”按照章程规定填写，董事、监事一般应为“选举”或“委派”；经理一般应为“聘任”。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应当明确上述人员的委派方。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别(地区)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  产生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备注事项同上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别(地区)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  产生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备注事项同上




注：此页内容不够填写，可另附页
	□股东（发起人）、外国投资者出资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其他________）

	股东（发起人）、外国投资者

名称或姓名
	国别

（地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认缴）

时间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注：此页内容不够填写，可另附页    
	□联络员信息

	姓    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注：联络员主要负责本企业与企业登记机关的联系沟通，以本人个人信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公示本企业有关信息等。联络员应了解企业登记相关法规和企业信息公示有关规定。

	□财务负责人信息

	姓    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附表1
承  诺  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登记机关名称）：

                            （企业名称）郑重承诺：登记机关已告知相关审批事项和审批部门。在领取营业执照后，本企业将及时到审批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在取得行政审批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如有超出登记经营范围从事后置审批事项经营的需要，也将先行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和相应审批手续，未取得相关审批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
如有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情形发生的，愿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                     
年    月    日

注：1、《承诺书》只在企业设立和经营范围变更时填写。

2、申请人为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设立时由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字；申请人为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由有权签字人签字；申请人为合伙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由全体合伙人或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申请人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由投资人签字。变更登记时还须加盖公章，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除外。
3、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营业单位由隶属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投资人签字，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由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设立、变更登记时还须加盖隶属企业（单位）公章，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除外。
住所（经营场所）使用承诺书 
	名   称
	 

	住所（经营场所）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住所和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作出如下承诺：

一、申请人承诺，所提交的证明材料和有关附件真实、合法、有效，复印文本与原件一致，并对因提交虚假文件、证件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申请人对企业经营场所已依法取得使用权，该经营场所住所（经营场所）不属于非法建筑房屋、危险建筑房屋、被依法征收即将实施拆除的房屋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用于住所（经营场所）的其他建筑。
三、申请人承诺，在经营场所不从事危及国家安全、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影响人民身体健康、对环境造成污染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企业和个人不得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在经营场所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申请人承诺，取得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后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五、登记机关认为需要说明的事项                                           

 申请人（盖章或者签字）：

                                                     

 年   月   日

	□住改商承诺

（限涉及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填写）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住所和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本企业（公司）、个体工商户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作出如下承诺：

一、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二、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遵守小区管理规约；

四、不从事存在安全隐患和消防隐患、产生声光污染和油烟污染以及影响小区生活环境、治安管理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已经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申请人（盖章或者签字）：

                                                      年   月   日


注：企业（公司）设立登记时，申请人为股东（出资人）；股东是法人的，由股东盖章；股东是自

然人的，由自然人签字。

附表2
印章刻制信息
	印章类型
	数量
	印章形状
	印章材质

	法定名称章

（只允许一枚）
	
	( 圆形 

( 椭圆形 （仅限外资企业可选）
	(普通光敏(水晶光敏(铜制光敏(回墨(铜制材料(牛角(塑像

	财务专用章
	
	( 圆形 ( 正方形 
	(普通光敏(水晶光敏(铜制光敏(回墨(铜制材料(牛角(塑像

	发票专用章
	
	( 椭圆形
	(普通光敏(水晶光敏(铜制光敏(回墨(铜制材料(牛角(塑像

	合同专用章
	
	( 圆形
	(普通光敏(水晶光敏(铜制光敏(回墨(铜制材料(牛角(塑像

	法人名章 

（只允许一枚）
	
	( 正方形
	(普通光敏(水晶光敏(铜制光敏(回墨(铜制材料(牛角(塑像

	报关专用章
	
	( 圆形 ( 椭圆形 
	(普通光敏(水晶光敏(铜制光敏(回墨(铜制材料(牛角(塑像

	其他类型印章
	
	( 圆形 ( 椭圆形 ( 正方形 ( 长方形 ( 上三角形 ( 下三角形 
	(普通光敏(水晶光敏(铜制光敏(回墨(铜制材料(牛角(塑像

	钢印

（只允许一枚）
	
	( 圆形
	(钢


注：1.仅限需要办理印章的企业填写。

2.法定名称章和发票专用章是必填项，其他印章类型为非必填项。

3.法定名称章、法人名章和钢印只能刻制一枚，其他类型印章可刻制多枚。

附表3
申请设立自然人投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书

申请人及公司投资人承诺：本人已学习及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八条：“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本人在此承诺，在申请此公司之前，从未在任何地方申请设立过任何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如有隐瞒事实，由此发生的一切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字：

公司投资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表4
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注：可将住所使用证明附于此页。

附表5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注：可将任职文件附于此页。

附表6
公司章程
	


注：可将章程附于此页。

附表7
其他文件

	


此处可另附材料：

1.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2.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涉及发起人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提交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

2.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